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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延期履行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保税科技”）

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延期履行相关承诺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港资产”）延期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的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原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一）原承诺背景及内容 

2013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外商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

服公司”）投资建设保税物流配套仓储项目，为尽力促使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金港资

产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公司原第二大股东张家港保税区长江时代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长江时代”）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潜在的同业竞争关系，

有效维护本公司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作出了《承诺函》，金港资产、长江时代

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3-036）。 

主要承诺如下： 

1、保税科技 

（1）为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自上述仓储项目建成并顺利投入运营后五年内，

本公司承诺将尽力促使金港资产及长江时代将其持有的与上述仓储项目存在潜在竞

争关系的子公司股权或相关资产以转让或出资的方式注入本公司。 

（2）若本公司非因自身原因无法促成上述承诺的实现，则本公司承诺将上述仓

储项目相关资产及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2、金港资产 

（1）为避免同业竞争，本公司承诺自保税科技上述仓储项目建成并顺利投入运

营后五年内，本公司将持有的从事与上述仓储项目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子公司的股

权或相关资产以转让或出资等方式注入保税科技。 

（2）自上述第一项承诺实现后，本公司进一步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

他公司或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从事与上述仓储项目存在现时或潜在竞

争关系的业务，包括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从事上述仓储项目的公司或者

其他经济组织。 

3、长江时代 

（1）为避免同业竞争，本公司承诺自保税科技上述仓储项目建成并顺利投入运

营后五年内，本公司将持有的从事与上述仓储项目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子公司的股

权或相关资产以转让或出资等方式注入保税科技。 

（2）自上述第一项承诺实现后，本公司进一步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

他公司或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从事与上述仓储项目存在现时或潜在竞

争关系的业务，包括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从事上述仓储项目的公司或者

其他经济组织。 

（二）原承诺的履行情况 

1、金港资产及其控股子公司固体仓储类资产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金港资产与其控股子公司张家港保税港区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税港务”）

均拥有固体仓储类资产。2017年 6月 2日，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审议外服公司收购及整合固体仓储类资产的议案》，为避免潜在同业竞争，

外服公司收购金港资产拥有的 50,303.3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地上总建筑面积为

28,456.30平方米的仓库及相关配套设施，并于 2017年 9月完成资产交割，自此金

港资产拥有的固体仓储类资产已注入公司。 

2、长江时代固体仓储类资产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2016 年 2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外服公司与长江时代签署关于资产收购的三方协议的议案》，为整合固体仓储

资产，有效解决同业竞争，公司收购了长江时代拥有的固体仓储类资产，并于 2017



  

年 9 月完成资产交割，自此长江时代拥有的固体仓储类资产已全部转让给公司，长

江时代与公司的同业竞争解决完毕。 

 

二、原承诺变更情况 

截至 2019年 5月，鉴于公司与长江时代的同业竞争问题已解决，保税港务盈利

能力较弱，外服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且为公司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于 2019

年 6月 5日召开了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

股东变更承诺事项的议案》，变更后的承诺如下： 

公司变更后的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2019年 5月 20日）起 3年内，本公

司承诺将尽力促使金港资产将其持有的保税港务股权或相关资产以转让或出资等方

式注入本公司。 

金港资产变更后的承诺：（1）为避免同业竞争，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2019年

5月 20日）起 3年内，本公司将持有的保税港务股权或相关资产以转让或出资等方

式注入保税科技。（2）除第一项承诺外，本公司进一步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

的其他公司或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从事与上述仓储项目存在现时或潜

在竞争关系的业务，包括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从事上述仓储项目的公司

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三、延期后的承诺及承诺延期履行的原因 

（一）延期后的承诺 

鉴于上述承诺将于 2022年 5月 19日到期，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拟将履行期限

延长至重新出具承诺函（2022年 3月 18日）后的三年，即 2025年 3 月 17日。除承

诺履行期限变更外，上述承诺中的其他承诺内容保持不变。 

（二）承诺延期履行的原因 

公司曾多次计划促使金港资产将其持有的保税港务股权或相关资产按上述承诺

注入上市公司，并就实施方式进行了具体分析。但受 “新冠”疫情等影响，保税港

务经营业绩未及预期。经初步测算，现阶段无论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或者现

金收购的方式将保税港务股权或相关资产注入公司，都将显著的降低公司净资产收

益率，同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还将稀释公司的每股收益。 



  

综上，考虑到保税港务目前的资产情况及盈利能力（保税港务最近三年财务情

况见下表），现阶段收购保税港务股权或相关资产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

响，不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保税港务近三年财务情况： 

单位：元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835,375,316.91 824,182,796.10 815,840,120.05 

净资产 757,506,342.86 740,627,159.49 728,047,960.38 

 2021年 1-12月 2020年 1-12月 2019年 1-12月 

营业收入 140,734,521.96 124,768,223.76 119,212,637.90 

净利润 17,252,160.18 12,206,222.29 -58,877,762.10 

注：保税港务系保税科技联营企业，上述数据已按公司会计政策以及取得投资时的公允价值

为基础对保税港务的账面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进行了调整。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相关规定，

公司于 2022年 3月 18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及公司控股股东延期履行相关承诺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1）本次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延期履行相关承诺的审议，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2）此

次延期履行承诺事项的方案合法合规，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其他投资者的利益。

同意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延期履行相关承诺的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2年 3月 18日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及控股股东延期履行相关承诺的议案》，关联监事回避表决。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金港资产延期履行相关承诺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本次延期履行相关承诺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及控股股东延期履行相关承诺，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运营产生重大

影响，不会对公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3月 22日 


